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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實至服務股份

發文日期：中基民國 ll54

發文字號： 114 台金南亻賈南

「3一

依據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第 4 、 5 項及「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

蔡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」第 19 點．°

公告事項：

一丶公告不動産之標示、面積、繼承人或原椎利人姓名、槿利範圍：

（一）被繼承人：姜波。

（二）不動產標示、面積及権利範圍：

圭南市下營區新興段 265 地號，面積 4,660.83 平方公

尺，權利籍圍 173/5666 。

（三）繼承人或原權利人姓名及權利範圍（應繼分） : 

李姜銀智： 1/8 。

（四）備往：無

二、公告期間： 90 天 (115 年 l 月 20 日超至 115 年 4 月 20 日止）。

三、第一點不動產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之身分及慮繼分業經審核完畢，

權利關係人如有異曦，愿在公告期間內，檢附蹬明文件，以書面

向本分公司提出，逾期不受理。

四、公告期滿，如無人異謙，即依法發給價金。

台滑金馳漬瓦服務股份冇＼限1二｀［］＿/;: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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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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